附件1

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跳水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市木樨园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年11月20日至11月21日在市木樨园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游泳馆
四、竞赛组别及项目
（一）竞赛组别：
甲组（男、女）：10-12岁（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男、女）：8-9岁（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男、女）：7岁以下（201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1米跳板、3米跳板、5米跳台、双人3米跳板、双人5米跳台
女子甲组：1米跳板、3米跳板、5米跳台、双人3米跳板、双人5米跳台
男子乙组：1米跳板、5米跳台、双人5米跳台
女子乙组：1米跳板、5米跳台、双人5米跳台
男子丙组：1米跳台、弹网、陆上身体素质

女子丙组：1米跳台、弹网、陆上身体素质

五、运动员资格

（一）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京体竞技字〔2011〕10号）的有关要求；

（二）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的通知》（京体青字〔2020〕13号）的有关规定。

六、参加办法

（一）以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在北京市体育局注册，参赛资格以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为依据，运动员只能代表2021年度注册单位报名参赛；

（三）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运动员人数不限，可任意报项，但不可跨组别报名。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游泳协会编译的2017-2021国际泳联跳水规则；
（二）各单人项目和双人项目采用一次性决赛的比赛方式；
（三）参赛动作要求：
甲组：
1．1米跳板：
（1）1至4组规定动作由抽签决定；
（2）自选动作男子跳3个，女子跳3个，难度系数不得超过2.2，其中必须从1、4组中选1个，从2、3组中选1个，另1个应选自不同的组别。
2．3米跳板：1至4组规定动作由抽签决定。
3．1米跳板和3米跳板规定动作抽签表：
A组： 101B  201B  301C  401C

B组： 101C  201C  301B  401B

4．1米3米跳板1、3组动作均采用走板起跳方式。

5．5米跳台：
（1）1至4组抱膝半周（按组别顺序进行比赛）；
（2）向前和向后各一种姿势倒下入水，姿势由抽签决定;
（3）5米跳台倒下动作抽签表。

A组：前A       后C

B组：前B       后A

C组：前C       后B

6．双人5米跳台：
比赛包括3轮动作，其中2轮为有难度系数限制的动作（难度系数为2.0），1轮为无难度系数限制的动作，上述动作应选自三个组别，并且有一轮同时向前起跳，有一轮同时向后起跳，且必须在2、3组中任选一个；
7．双人3米跳板的参赛动作要求同双人5米跳台。
乙组：
1．1米跳板：
完成101B、101C、201C、401C四个动作，其中101B和101C必须采用三弹；
2．5米跳台：
（1）101C、201C；
（2）向前和向后各一种姿势倒下入水，姿势由抽签决定；
（3）5米跳台倒下动作抽签表。

A组：前A       后C

B组：前B       后A

C组：前C       后B

3．三弹动作的难度系数按照走板动作计算。
丙组：
1．1米跳台向前脚入水（A、B、C）、向后脚入水（A）（难度均为1.0）；
2．弹网三弹背触网站立，A、B、C三种姿势任选（难度均为1.0）；三弹要求在弹网上圈定的起跳点内弹跳，每跳出一次起跳点，裁判长宣布在实得分中扣除1分；
3．陆上身体素质：
（1）提起倒立3次，每次3分.提起倒立的方法和姿势不限，但每次要求完成提起倒立并腿停稳的过程，否则酌情扣分；
得分标准为：完成提起倒立并腿停稳的计3分；完成提起倒立并腿没停稳的计2分；完成提起倒立并腿没停稳直接翻过的计1分；其他情况不计分。
（2）腰腹两头起（脚面、膝盖、手臂伸直，每次手脚相触）20秒计数，每次计1分；轻度不达标的动作按半个计算，严重不达标的动作不能计数计分；
（3）肋木屈体收腿（脚面、膝盖伸直，每次脚面触到木杠）20秒计数，每次计1分；轻度不达标的动作按半个计算，严重不达标的动作不能计数计分；
（4）团身连续吸腿跳20次（大腿触到胸部），每次计1分，中途停顿不能再继续跳。轻度不达标的动作按半个计算，严重不达标的动作不能计数计分。
（四）水上动作评分办法：
1．三弹动作评分办法：
（1）三弹必须直接从板上开始，不得预弹，预弹被视为一次弹跳，多一弹或少一弹，裁判长在每个裁判员的给分中扣除2分；
（2）弹起后停顿再开始，裁判长在每个裁判员的给分中扣除2分。
2．倒下动作评分办法：
（1）前倒A、B的开始姿势应是站立且两手分开，如出现并手则认为部分改变开始姿势，该动作不得超过4.5分；
（2）前倒C的开始姿势为坐台且抱腿，并且要求先滚动后打开；
（3）后倒A、B的开始姿势应是站立且不得作并手动作，如出现并手则认为部分改变开始姿势，该动作不得超过4.5分；
（4）后倒C的开始姿势为蹲台且抱腿；
（5）前倒和后倒A、B的开始姿势准备好后，一提踵就认为动作开始，提踵后脚跟再着地，或向前跨一步，或手撑地，裁判长在每个裁判员的给分中扣除2分；
（6）所有倒下动作难度系数为1.0。
（五）各项目报名参赛不足3人（对）时，不进行比赛。

八、报名办法

（一）网络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10月20日-21日在市体育局运动员注册管理系统中进行网络报名。

（二）现场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10月21日-22日将以下材料送交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406室。

1.纸质版报名表1份（报名表附后），需加盖区体育局公章、医务章；电子版报名表1份；

2.参赛领队、教练员身份证复印件，运动员的身份证（户籍卡）和学籍卡（学龄前运动员可不提供）复印件，保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本单位参赛承诺书并加盖区体育局公章；

4.各单位参赛人员名单内所有人员（含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在网络报名当天“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内个人健康码页面无异常截图；

（三）逾期未报名或未提交材料按不参赛处理，报名后不得更改，报名表无单位公章及医务章不予接收，不在参赛人员名单内或未提供“北京健康宝”内个人健康码无异常截图的人员届时不得入场。比赛时运动员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参赛。

（四）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

联系人：孙鹏，联系电话：63159690

电子邮箱：sunpeng@tyj.beijing.gov.cn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报名参赛在8人（对）（含）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前三名颁发奖牌及证书，其他录取名次颁发证书；
（二）丙组按照1米跳台、弹网、陆上身体素质总成绩录取前八名，报名参赛在8人（含）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

（三）团体总分：将各单位甲、乙组男、女单人项目和双人项目及丙组男、女项目总成绩按录取名次的实得分累加后计算团体成绩，录取前八名。报名参赛单位在八个（含）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总分多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按在各组别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名（此类推）多者名次列前。若录取名次不足八人时，按高限计分。

十、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险

（一）所有参赛人员要按照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健身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和《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关于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的补充通知》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须为本单位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若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将取消运动员所获比赛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二）参赛人员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干扰赛场秩序、拒绝领奖、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十二、运动员等级
本次比赛甲组（男子、女子）参赛运动员可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授予相应等级。

十三、仲裁和裁判员

（一）设立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要求对比赛进行仲裁判定；

（二）所有裁判员由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协商市游泳运动协会统一选派。

十四、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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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跳水锦标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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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参赛运动员为学龄青少年的须将学籍号填入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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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参赛承诺书
                    单位自愿组队参加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跳水锦标赛。
为严肃赛风赛纪，维护正常、有序的赛场秩序，保障比赛期间人身安全，营造良好、和谐的比赛环境，保证比赛圆满成功，特签订本次比赛参赛保证书。
一、本单位服从赛事工作安排，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等所制定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各项措施。
二、本单位明确了解参加赛事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并承担本单位运动员参加赛事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保证本单位运动员均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身体检查，确保本单位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均能够参加赛事。如存在隐瞒不报等相关问题，在赛事中出现任何伤害事故，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负责，组委会无需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且本单位已为运动员、教练员购置保险，运动员安全、意外伤害事故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自行负责。
三、本单位将向赛事组委会、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等提供本单位运动员的身份证件，用于核实运动员本人身份及参赛资格，保证提交的运动员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现象。
四、保证本单位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遵守赛风赛纪等规定，遵守裁判、医疗人员和安保人员的要求，不辱骂裁判、对手及工作人员，不打架斗殴，如有违反，将接受组委会处罚。
五、保证本单位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如因身体不适或发生突发状况，主动退出比赛。因运动员本人坚持比赛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后果均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承担。
六、保证本单位运动员接受组委会、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等在赛事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均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自行承担。
七、本单位保证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注意食品安全问题，尽量减少在外用餐，如因在外用餐引起安全问题，由本单位或运动员承担责任，组委会及其关联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单位保证运动员在使用比赛期间的宾馆设施、设备时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且本单位同意，因入住宾馆等第三方的设施、设备的原因造成的损失，组委会及组委会关联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本单位保证未成年运动员的监护人知晓并同意该运动员参加本赛事。本单位保证运动员（如未满18周岁，包括其监护人）授权组委会及其指定媒体无偿使用运动员的肖像、姓名、声音和其他个人资料用于比赛的组织、宣传和推广。
九、本单位及本单位运动员承诺严格遵守如下防疫要求：
（一）严格服从赛事防疫安全要求，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员指挥。
（二）进入比赛区域需主动出示“北京健康宝”并通过体温检测，拒绝接受扫码、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处于隔离期的可疑人员将谢绝入场。
（三）自备并全程佩戴符合防疫要求的口罩，运动员处于比赛期间可不戴口罩，完成比赛后应及时佩戴口罩。
（四）在签到处、仪式区、领奖处等人员聚集区域，保持1米以上间隔，避免交叉和近距离接触；在看台观看比赛时，间隔一个座位就坐，保持安全距离。
（五）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得带病参与赛事活动，在第一时间远离人群，并及时告知组委会。
领队签字：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